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组织部
关于开展朝阳区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朝阳区关于《朝阳区关于大力推进海外学人工作的实施意见》（京朝办发[2009]34号）、《朝阳区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和工作暂行办法》及朝阳区海外学人工作联席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将组织相关单位参加我区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标准

 1、各单位申报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一般应在海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54年10月19日后出生），引进后每年在国内工作不少于6个月。
 2、创办企业或工作单位应在朝阳区进行工商注册且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创办企业或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协议）的期限为3年以上。
 4、创业类人才要求其创办企业一年以上（2008年10月19日前）；申请人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和海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创业投资的50%（含）以上。

 5、来京工作人才原则上应于2008年1月1日后回国。

 申请人除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在国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

（2）在国际组织、国外政府机构、著名非政府组织中担任中高级管理职务的专家、学者；
（3）在国际知名企业、跨国公司担任中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熟悉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研发人才；

（4）在国际知名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工作，持有注册金融策划师（CFP）、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国际数量金融工程认证（CQF）、国际注册会计师(ACCA)、北美精算师(FSA)、保险精算师（FIA）等国际权威资格证书的中高级经济、金融专业人才；

（5）拥有朝阳区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文化创意、高技术等产业领域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熟悉相关产业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二、申报程序

 1、填写申报表
 申请人登录CBD国际人才港（www.cbdjob.com）海外学人专栏，按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后的不同工作性质，填写《朝阳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申报表（创业类）》或《朝阳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申报表（工作类）》，确认无误后提交。

 2、查询申报状态
申请人提交申报表24小时后，可再次登录CBD国际人才港（www.cbdjob.com）海外学人专栏，查询申报状态。

 3、打印申报材料
 网上审核获得通过的申请人，应按要求将申报表及相应附件材料打印并装订，一式四份。

 4、主管部门签署意见
 申请人持申报表及相应附件材料一式四份，至上级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四份材料均需签署意见并盖章）。

 5、提交申报材料
 在申报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应持内含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的申报表及相应附件材料一式四份，至北京海外学人中心CBD分中心对外服务窗口（地址：朝阳区投资服务大厅二层1号窗口）报送材料，或由主管部门统一报送至北京海外学人中心CBD分中心（三元桥曙光西里甲一号，第三置业大厦D座6层）。

　　三、申报起止日期

　　2009年10月20日至11月3日

四、联系方式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CBD分中心

地址：三元桥曙光西里甲一号，第三置业大厦D座6层

联系电话：13581976949         传真：84409444
电子邮箱：hanper@cbdhr.com.cn
联 系 人：黄博
朝阳区委组织部人才科

联系电话：65094262             传真：65094501
电子邮箱：rckzzb@126.com
联 系 人：李革非
                     朝阳区海外学人工作联席会办公室
                          朝阳区委组织部人才科

                            200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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